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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 論 文 件           

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
教 育 及 福 利 委 員 會  

 

衞 慶 祥衞 慶 祥衞 慶 祥衞 慶 祥 先 生先 生先 生先 生 的 提 問的 提 問的 提 問的 提 問  

 

 “ 近 日 有 家 長 向 教 育 局 投 訴 ， 指 其 子 女 於 幼 兒 園 /幼

稚 園 受 到 體 罰 ， 但 未 獲 妥 善 處 理 及 跟 進 ， 故 謹 提 出 下 列 問

題 ：  

 

( a ) 在 過 去 三 年，教 育 局 及 警 方 每 年 分 別 接 獲 多 少 宗

關 於 子 女 於 幼 兒 園 / 幼 稚 園 被 教 師 體 罰 的 投 訴 ？

涉 及 沙 田 區 及 區 外 幼 兒 園 / 幼 稚 園 的 個 案 各 佔 多

少 ？ 當 中 多 少 宗 證 明 屬 實 ？  

 

( b )  教 育 局 接 獲 投 訴 後 會 如 何 處 理 ？ 有 關 的 程 序 又

如 何 ？  

 

( c )  教 育 局 或 警 方 如 何 向 涉 案 幼 兒 收 集 資 料 或 錄 取

口 供 ？ 當 局 會 否 認 為 涉 案 幼 兒 所 給 的 口 供 較 為

令 人 存 疑 ， 甚 至 難 以 用 作 呈 堂 證 供 ？  

 

( d )  當 局 可 有 探 討 教 師 為 何 對 幼 兒 施 行 體 罰 ？ 當 局

有 何 良 策 防 止 教 師 向 幼 兒 施 行 體 罰 ？  

 

( e ) 目 前 是 否 有 足 夠 措 施 保 障 幼 兒 免 受 體 罰 ？ ”  

 
教 育 局教 育 局教 育 局教 育 局 的的的的 回回回回 覆覆覆覆  

 

提 問 ( a )  :  

 

在 過 去 三 年 ， 教 育 局 接 獲 6 宗 ( 二 零 零 九 / 一 零 年 :  1 宗 ， 二

零 一 零 / 一 一 年 :  1 宗 ， 二 零 一 一 / 一 二 年 :  4 宗 ) 關 於 幼 童 於



幼 兒 園 / 幼 稚 園 被 教 師 體 罰 的 投 訴 ， 當 中 二 零 一 零 / 一 一 年

的 1 宗 證 明 屬 實 ， 教 育 局 已 向 該 名 校 長 發 出 警 告 信 。 其

中 ， 沙 田 區 幼 兒 園 / 幼 稚 園 未 有 接 獲 有 關 投 訴 。  
 

提 問 ( b )  :  
 

根 據 現 行 機 制 ， 教 育 局 如 接 獲 對 學 校 的 投 訴 ( 包 括 涉 及 教

職 員 體 罰 學 生 的 投 訴 ) 後 ， 教 育 局 所 屬 分 區 會 要 求 有 關 學

校 就 投 訴 事 項 提 供 回 應 及 有 關 資 料 ， 並 因 應 個 案 內 容 ， 決

定 是 否 需 要 派 員 到 校 調 查 ， 及 / 或 與 相 關 人 士 會 面 ， 以 便

蒐 集 資 料 和 證 據 。 如 需 調 查 ， 教 育 局 會 根 據 有 關 指 引 處

理 ； 完 成 調 查 後 ， 會 因 應 調 查 結 果 向 有 關 學 校 建 議 跟 進 措

施 ， 同 時 以 書 面 向 投 訴 人 交 待 調 查 結 果 及 有 關 的 跟 進 工

作 。  
 

提 問 ( c )  :  

 

若 投 訴 涉 及 刑 事 ， 或 已 交 由 警 方 處 理 ， 教 育 局 不 會 作 出 調

查 。 然 而 ， 若 學 校 因 事 件 令 師 生 情 緒 受 到 影 響 ， 教 育 局 會

提 供 支 援 ， 協 助 學 校 盡 快 回 復 正 常 運 作 。  
 

提 問 ( d )  :  

 

教 育 局 一 向 重 視 幼 兒 教 育，會 透 過 恆 常 的 講 座 和 研 討 會 提

醒 教 師 不 得 向 學 生 施 行 體 罰，並 介 紹 正 面 處 理 學 生 行 為 問

題 的 策 略 和 方 法 。 同 時 ， 教 育 局 鼓 勵 教 師 持 續 進 修 及 鼓 勵

學 校 推 行 校 本 專 業 培 訓 ， 協 助 教 師 照 顧 學 生 的 不 同 需 要 。 

 

提 問 ( e )  :  

 

根 據 《 侵 害 人 身 罪 條 例 》（ 第 2 1 2 章 ） 及 《 刑 事 罪 行 條 例 》

（ 第 2 0 0 章 ）， 任 何 人 士 包 括 教 師 ， 如 蓄 意 毆 打 、 虐 待 或

性 侵 犯 兒 童 ， 均 屬 違 法 。 同 時 ， 根 據 教 育 規 例 2 7 9 A 章〈 5 8

條 〉 規 定 ， 教 員 不 得 向 學 生 施 行 體 罰 。 一 經 定 罪 ， 可 被 罰

款 最 高 $ 5 0 , 0 0 0元 及 監 禁 1 年 。   

 

 



香 港 警 務 處 的香 港 警 務 處 的香 港 警 務 處 的香 港 警 務 處 的 回回回回 覆覆覆覆  

 

提 問 ( a )  :  

 

過 去 三 年 ， 沙 田 區 並 無 接 獲 有 關 幼 兒 園 / 幼 稚 園 學 生 受 體

罰 的 刑 事 案 件 舉 報 。  

 

提 問 ( c )  :  

 

在 處 理 侵 害 兒 童 的 案 件 方 面，警 方 一 向 以 保 護 兒 童 利 益 為

大 前 題 ， 以 跨 部 門 及 多 專 業 合 作 模 式 處 理 虐 兒 問 題 。 在 偵

查 侵 犯 兒 童 案 件 方 面 ， 警 方 於 每 個 陸 上 總 區 均 設 有 一 隊

「 虐 兒 案 件 調 查 組 」， 會 聯 同 社 會 福 利 署 「 保 護 家 庭 及 兒

童 服 務 課 」的 社 工 及 臨 床 心 理 學 家 組 成「 保 護 兒 童 特 別 調

查 隊 」， 就 嚴 重 或 性 質 複 雜 的 虐 兒 案 件 進 行 聯 會 調 查 。 警

區 / 分 區 的 刑 事 調 查 隊 則 會 接 手 調 查 「 虐 兒 案 件 調 查 組 」

職 責 範 圍 以 外 的 其 他 虐 兒 案 件 。  
 

在 進 行 調 查 時 ， 為 了 協 助 兒 童 證 人 紓 緩 緊 張 的 情 緒 ， 以 便

能 詳 細 憶 述 事 件 的 經 過，警 方 會 在 警 察 建 築 物 以 外 地 方 設

立 的 「 家 居 錄 影 室 」 與 兒 童 證 人 以 錄 影 形 式 進 行 會 面 。 警

方 亦 會 與 其 他 負 責 處 理 和 調 查 懷 疑 虐 兒 個 案 件 專 業 人 士

參 與 「 多 專 業 個 案 會 議 」， 重 點 是 保 護 兒 童 和 為 他 們 制 定

一 個 適 合 的 福 利 計 劃 。  

 

在 安 排 兒 童 在 法 庭 作 供 時 ， 警 方 會 根 據《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

例 》（ 第 2 2 1 章 ）， 向 法 庭 申 請 容 許 兒 童 證 人 的 錄 影 會 面 紀

錄 在 法 庭 作 為 主 問 證 據 或 透 過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方 式 接 盤

問 。 警 方 亦 會 申 請 容 許 兒 童 證 人 由 支 援 者 陪 同 在 法 庭 作

供 ， 向 該 兒 童 提 供 協 助 及 情 緒 上 的 支 援 。 另 外 ， 警 方 於 進

行 調 查 時 ， 會 因 應 個 別 案 件 情 況 及 性 質 ， 徵 詢 律 政 司 的 意

見 。  

 

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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